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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 114 年度工作計畫 

壹、 依據 

依據本基金捐助章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貳、 期間 

民國（下同）1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參、 計畫目標 

強化保險業場外監理及預警功能、參與國內外保險業交

流及研析國際保險監理趨勢及相關機制、厚實本基金資

金及維護金融安定、持續辦理清理及日常營運項目。 

肆、 內容 

一、 強化保險業場外監理及預警功能 

(一) 協助深化業界風險管理，提升一致性及可比

較性之風險揭露內涵，協同保險公會強化風

險管理實務守則相關規範內涵：  

1. 整體風險管理執行情形、精進方向及工作

計畫： 

(1) 就 113 年度 ERM 執行情形及精進方

向，向主管機關提出「總結綜合報告」。 

(2) 函報 115 年 ERM 工作計畫至主管機

關。 

2. 提出「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檢核表」

檢核結果報告，作為監理機關參考： 

(1) 撰寫「113 年度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

檢核結果報告」，將報告函報主管機

關，並於後續持續追蹤公司落實及改

善情形。 

(2) 協助修訂風險管理實務守則相關規範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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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 114 年度保險業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

評估機制（ORSA）及標準版壓力測試： 

(1) 彙整各保險公司 ORSA 報告。 

(2) 陳報 ORSA 覆閱期中報告（包含當年

度晤談規劃）。 

(3) 參與個別保險公司 ORSA 晤談，陳報

覆閱期末報告，提出對晤談公司之建

議及對全體業者之強化品質建議。配

合產業環境變化提出「保險業辦理

ORSA 指引」修訂建議草案。 

(4) 持續提供氣候變遷及其他新興風險等

議題相關建議予主管機關，以強化業

者 ORSA 報告之氣候變遷及相關新興

風險管理內容。 

(5) 協助修訂與精進 ORSA 作業規範條文。 

(6) 完成壓力測試分析報告陳報主管機

關。 

(7) 擬定下年度標準版壓力測試情境，於

陳報主管機關核定後，通知各保險公

司進行標準版壓力測試。 

4. 氣候變遷風險相關業務： 

(1) 持續關注及蒐集國際最新氣候變遷監

理進展（包含但不限於情境分析），

並向主管機關報告。 

(2) 配合「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規劃持

續辦理相關作業（例如持續精進壓力

測試模組以及整體氣候風險管理分析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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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保險業財務業務監理資料庫，產出預警

資訊：  

1. 提升保險業財務業務監理資料庫之運用目

標： 

(1) 「 IFRS 17 及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

（TW-ICS）」與「IFRS4 及 RBC 制度」

資料雙軌平行申報。 

(2) 定期產出預警分析報告 

使用業者向本基金申報之雙軌資料

庫，定期或針對特定議題產出預警指

標或預警分析報告，提供主管機關參

考。並持續參考國際監理或保險安定

機構之預警機制，強化我國保險業預

警功能。 

(3) 強化保險業財務業務監理資料庫系統

申報品質 

持續維運申報平台，強化申報資料之

品質，並配合法規變動修訂相關報表

欄位。 

(4) 持續優化保險業財務業務監理資料庫

系統 

強化資料庫結構化，應用分析平台，

優化資料之應用彈性及方便性，運用

商業智慧軟體建制視覺化查詢功能及

監理入口網使用介面以利分析運用。 

(5) 定期產出監理相關資訊 

配合 IFRS17 申報表之格式及欄位，增

修監理彙計表，供主管機關使用。 

2. 協助處理及定期彙報保險業之財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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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適法性檢核及經營風險相關資訊，以

利主管機關督促保險業健全經營，維護金

融安定。 

二、 參與國內外保險業交流及研析國際保險監理趨勢

及相關機制 

(一) 持續參加國際保險安定機制論壇（IFIGS）各

項活動及工作。 

(二) 拜訪國外保險安定機構或邀請其來訪，加強

專業經驗之交流。 

(三) 舉辦保險業風險管理（ERM）趨勢論壇，增

進國內外 ERM領域專業人員與我國保險業相

互交流。 

(四) 參與國際金融保險經營、精算、風險管理相

關會議或活動，加強國際交流。 

(五) 參與國內金融保險相關組織及活動，加強

官、產、學界交流。 

(六) 協助參與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簡稱 IAIS）會

議，掌握國際保險業監理趨勢及對資本、清

償能力、總體審慎監理、退場、氣候變遷等

相關議題之研析。 

(七) 持續關注國際組織相關規範或特定國家相關

保險監理及保險安定之機制與法規，作為健

全我國保險安定制度參考。 

(八) 協助提供國際組織關於保險業相關統計資訊

及問卷回覆。 

三、 厚實安定基金資金及維護金融安定 

(一) 強化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制度： 

1.協助保險業以差別提撥率方式計提保險安

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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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市場變化及年度審查結果，配合主管機關

政策方向，檢討及調整經營管理績效指標所

屬各類別指標項目及權重、評等方式、各指

標說明及所需填報之表格，報主管機關核定

後辦理相關作業。 

3.依「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

準」，辦理及收取 114 年度財產保險業及人

身保險業安定基金提撥相關作業。 

4.優化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率線上申報系

統，並確保其正常運作。 

5.持續將填報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率資料

整合至預警資料庫及分析平台。 

6.依據「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提撥審核作業

要點」，執行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率審核

作業。 

(二) 妥適管理本基金資金，適度提高資金收益： 

1.以資金安全、收益穩定及維持流動性為原

則，擬訂年度資金運用方案，於經董事會通

過後據以辦理資金運用。 

2.資金配置以彈性調整債票券及銀行存款比

例為原則，辦理投資臺股 ETF 及承作債券、

短期票券附條件買（賣）回交易。 

3.控管資金運用之限額、條件及作業程序，應

依資金運用相關規定辦理，以確保符合內部

控制規定。 

4.以電腦應用系統處理各項資金運用之作業

及管理，以符合內控要求。 

四、 持續辦理清理及日常營運項目 

(一) 問題保險業退場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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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華產險與華山產險清理案： 

(1) 配合清理人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清理委員會執行清理工作。 

(2) 持續列席參與清理委員會。 

2. 國華人壽、國寶人壽、幸福人壽與朝陽人壽

清理案： 

(1) 持續擔任清理人，並視清理進度召開

清理委員會，執行清理工作。 

(2) 落實執行清理計畫，於年末提報本年

度清理進度說明及次年度清理規劃案

討論後，函報主管機關。 

(3) 持續處理相關訴訟、預算、財務、稅

務、會計及法務等作業，並提報清理

委員會報告或討論。 

(4) 續行了結現務、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等工作。 

(二) 業務宣導事務： 

1.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公益活動，並宣導本基金

之功能。 

2.持續辦理業務宣導活動： 

宣導本基金之業務及功能，結合多元媒

體，透過網路整合宣導進行線上及實體業

務宣導，如： 

(1) 透過社群媒體及多元媒體宣導本基金

業務及功能。 

(2) 透過實體及網路廣告，促使更多民眾

認識保險安定基金相關功能，提升民

眾對於本基金及受保障之保險基本權

益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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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參與或贊助各項實體或線上宣

導活動十二場以上，擴大與民眾及弱

勢族群之接觸，提升民眾對於本基金

及受保障之保險基本權益之認知。 

(三) 本基金法定業務相關作業規範： 

1.持續依據保險法、本基金組織及管理辦法以

及相關接管、清理實務經驗，修正保險業退

場機制等各項作業要點與作業手冊，以持續

完善退場機制作業準則。 

2.依據保險法、本基金組織及管理辦法等規

定，訂定或修訂有關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

定基金提撥事宜、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對

人身及財產保險業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以

及辦理保險業依保險法規定彙報財務、業務

及經營風險相關資訊等各項作業規範。 

3.定期舉行接管業務模擬演練或教育訓練，傳

承接管事務之實務經驗並為接管業務預為

準備。 

(四) 本基金法律事務： 

1.就本基金相關業務所涉法律事務/議題、內

部作業要點/規章或契約等事項，進行研

析、審閱、修訂或提供意見。 

2.依訴訟控管規範辦理本基金相關業務所涉

之訴訟案件，另按月辦理接管或清理保險業

相關訴訟之資訊公開作業。 

3.辦理本基金相關業務所取得債權憑證控管

作業（含定期盤點、定期查調債務人財產及

後續強制執行或換發債權憑證等事項）。 

(五) 本基金資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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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推動本基金資訊業務，建置良善資訊作

業環境，包括優化及維護自行開發之保險業

財務業務監理資料庫申報平台及保險安定

基金差別提撥率申報系統，並對委外開發之

系統或軟體提供資訊支援。 

2.為確保資訊安全(包含個人資料保護)，將持

續推動或強化下列事項： 

(1)維持國際標準 (ISO27001 及 ISO27701)

之有效認證，全面強化本基金(包含機

房、軟硬體、網路及各項作業層面)之

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確保資訊作

業機密性、保護資訊資產完整性，提升

資訊資源可用性。 

(2)強化網路攻擊防禦能力、保護重要資

料、蒐集並分析資安事件，監控本基金

環境部署及資安威脅等相關工作。 

(六) 配合主管機關推動重大政策： 

配合主管機關推動 IFRS17、「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 3.0」、「金融科技」、「保險業新一代

清償能力制度」及「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

藍圖」等重大政策，於本基金業務範圍內訂

定相關機制引導保險產業積極參與，促成保

險產業永續發展。 


